
执法程序
    （一）民办学校筹设同意、设立审批——民办学校筹设同意
    名称：民办学校筹设同意、设立审批——民办学校筹设同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十一条“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

承办机构：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

    实施对象：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办结时限：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2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0772-2831682；投诉电话：0772-2811723

民办学校筹设同意事项审批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2个工作日）


四、执法程序
   （二）民办学校筹设同意、设立审批——民办学校设立审批         

    名称：民办学校筹设同意、设立审批——民办学校设立审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十一条“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审批机关对不批准正式设立的，应当说明理由。”
承办机构：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

    实施对象：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办结时限：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7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0772-2831682；投诉电话：0772-2811723

民办学校设立审批

（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7个工作日）















四、执法程序

（三）民办学校分立、合并、变更、终止审批

 名称：民办学校分立、合并、变更、终止审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五十四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

第五十五条“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申请变更为其他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申请变更为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第五十六条“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根据学校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二）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的；（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
    第五十七条“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
    第五十八条“民办学校终止时，按规定进行了财务清算。”
    第五十九条“对民办学校的财产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应退受教育者学费、杂费和其他费用；（二）应发教职工的工资及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三）偿还其他债务。民办学校清偿上述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承办机构：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

    实施对象：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办结时限：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民办学校合并、分立、变更审批14个工作日；终止审批20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0772-2831682；投诉电话：0772-2811723

民办学校合并、分立、变更审批

（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4个工作日）


民办学校终止审批

（法定办结时限9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四、执法程序
   （四）教师资格认定审批

    名称：教师资格认定审批
依据：《教师资格条例》

第二条“中国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

第十三条“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承办机构：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

 实施对象：初中、小学和学前教育教育教学工作者
    办结时限：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2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0772-2831682；投诉电话：0772-2811723

教师资格认定审批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2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筹设申请，提供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窗口办理人员审查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业务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评估组现场评估，签署审核意见。将材料呈局领导。（10个工作日）





资料不齐全的，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之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初审：材料合法、齐全的，窗口办理人员收件将所有材料呈业务科室





整理资料、材料归档





审批：局领导对已审核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签发筹设书面意见，将意见批文转交窗口受理人员。（2个工作日）





窗口办理人员出具筹设意见批文及相关材料给申请人，将办理结果向社会公告。





审批同意的，出具同意筹设批文给申请人。审批不同意的，出具不同意筹设批文给申请人，并退回申请人相关材料。





资料不齐全的，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之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提供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服务窗口对申请当场作出处理





初审：材料合法、齐全的，窗口办理人员收件将所有材料呈业务科室





审核：业务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评估组现场评估申办学校办学条件，签署审核意见。将材料呈局领导。（25个工作日）





审批：局领导对已审核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签发同意设立的批文将批文转交窗口受理人员。（2个工作日）





审批同意的，出具同意设立批文交申请人。审批不同意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批文》交申请人，并退回申请人相关材料。将有关材料归档。





整理资料、材料归档





初审：材料合法、齐全的，窗口办理人员收件将所有材料呈业务科室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资料不齐全的，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之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服务窗口对申请当场作出处理





审核：业务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评估组现场评估签署审核意见。将材料呈局领导


（12个工作日）





审批：局领导对已审核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签发同意设立的批文将批文转交窗口受理人员。（2个工作日）





审批同意的，出具同意批文交申请人。审批不同意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批文》交申请人，并退回申请人相关材料。将有关材料归档。


（限1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1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初审：材料合法、齐全的，窗口办理人员收件将所有材料呈业务科室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资料不齐全的，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之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服务窗口对申请当场作出处理





审核：业务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评估组现场评估签署审核意见。将材料呈局领导


（18个工作日）





审批：局领导对已审核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签发同意设立的批文将批文转交窗口受理人员。（2个工作日）





审批同意的，出具同意批文交申请人。审批不同意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批文》交申请人，并退回申请人相关材料。将有关材料归档。


（限1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1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认定申请，提供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窗口办理人员审查材料是否齐全





结果认定：将认定结论通知申请人。符合认定条件的，颁发教师资格证。


（2个工作日）





资料不齐全的，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之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初审：窗口办理人员审查材料合法、齐全的，收取申请人材料。





整理资料、材料归档





审核：业务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10个工作日）










